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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地政處鹽埕地政事務所九十七年施政

計畫提要 
本所依據高雄市政府地政處97年度施政綱要，配合年度預

算，衡酌實際業務需要，並持續上年度施政成效；編訂97

年度施政計畫，其主要目標及重點如次： 

一、加強地籍管理，配合推動地政資料掃瞄建檔及地籍清理

作業，精實地籍資料管理，確保資料安全；落實登記業

務單一窗口作業及便捷申辦流程；協助管理外人地權，

配合執行列冊管理未辦繼承登記土地，並加強輔導民眾

辦理繼承登記。 

二、精確反映景氣復甦情況及房地產動態，合理調整公告土

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促進土地稅賦公平及維護民眾財產

權益；試辦地價基準地作業，強化合理地價之形成，並

健全不動產估價機制。 

三、利用衛星定位測量技術（G.P.S..）辦理地籍測量工作

，及補建轄區圖根點，提高測量精度，縮短作業流程，

以建立正確地籍資料。 

四、配合市政建設持續辦理新發布都市計畫變更等有關公共

設施用地逕為分割測量。 

五、執行地籍地價電傳資訊系統作業 

（１）執行地籍、地價、地籍圖異動資料同步傳輸，確保地

籍正確。 

（２）提供正確資料便利查閱，減少謄本申請量，達成便民

效果。 

六、受理人民申請測量案件 

（１）土地複丈、建物測量全面電腦化作業，提昇測量精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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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強內部作業查核，消弭經界紛爭，確保民眾權益。 

（３）賡續執行地籍圖、建物平面圖電腦謄本隨到隨發，及跨

所、跨縣市核發作業。 

（４）建立建物平面圖掃瞄及圖檔數化資料。 

（５）強化外業精度，耐心聽取民眾意見，協調雙方歧見，消

弭經界紛爭。 

（６）受理網路土地鑑界案件申請，加強宣導埋設土地界標，

實施界標宅配服務。 

七、辦理公告土地現值暨重新規定地價作業，落實宗地校核計

畫，校核宗地基本資料檔，不定期地價釐正異動，更正相

關圖表、電腦檔、並賡續檢討及劃分地價區段。 

97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及詳細計畫內容分列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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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地政處鹽埕地政事務所 

九十七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千元 ） 
備註 

壹、一般行政 

 

一、行政管理 

（一）推行一般

行政工作 

 

 

 

 

 

 

 

 

 

 

 

 

 

 

 

 

 

 

 

 

 

 

 

（二）房屋建築

及充實設

備 

 

 

 

 

 

 

 

 

 

繼續加強本所行

政管理業務，發揮

行政功能。 

 

 

 

 

 

 

 

 

 

 

 

 

 

 

 

 

 

 

 

 

 

 

１、辦公廳舍之整

修改善。 

２、汰換資訊設備

３、購置各項設

備。 

 

 

 

 

 

 

 

１、督導員工善盡職守，

協調完成本所土地

行政工作加強文書

處理及檔案管理，隨

時對公文收發、繕

校、交換工作之缺失

加以改進，積極實施

公文製作管理電子

化作業，縮短處理流

程，提高行政效率。

２、加強公務車輛管理使

用、保養維護，並全

面使用加油卡，期能

貫徹節約能源之目

標及提高使用效率。

３、促進公共關係，順利

推展業務，以達便民

服務。 

４、舉辦員工慶生及自強

康樂活動，促進機關

內部和諧團結。 

５、照護退休人員及遺

族，以鼓勵在職員工

工作情緒。 

 

修繕辦公廳舍及安全措施

充實辦公所需各項設備及

電腦設備，以電腦科技提

高工作效率。 

 

 

 

 

 

52248 

 

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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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千元 ） 
備註 

二、業務管理 

(一)總務及庶

務 

 

 

 

 

 

 

 

 

 

 

 

(二)人事業務 

 

 

 

 

 

 

 

 

 

 

 

 

 

 

 

 

 

 

 

 

 

 

 

 

 

 

 

配合業務需要，

採購辦公用品，

改善辦公環境，

適切支援一般行

政工作。 

 

 

 

 

 

 

 

 

1、 合理管制組織
編制。 

 

 

2、推行人事公

開。 

 

 

 

 

３、加強人才培

育。 

 

 

４、實施在職訓

練。 

 

 

 

５、嚴密考核獎

懲。 

 

 

 

 

 

 

 

依照事務管理規則及有

關規定確實執行。 

１、物品統一管理集中採

購，有效執行行政支

援工作。 

２、加強辦公廳舍之整潔

維護、美化、綠化與

安全防護，並做好節

約能源工作。 

３、辦理出納、財產管理

及修護事宜，使物帳

相符，物盡其用。 

 

依照「健全機關組織功能

合理管制員額作業要點」

之規定，從嚴管制員額。

 

貫徹升遷考核，加強逐級

升遷確實依照﹁公務人

員陞遷法﹂規定辦理，以

符公正、公開、公平之原

則。 

 

賡續辦理各種訓練，增進

員工實務經驗。 

 

依照﹁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法﹂賡續辦理，以充實

員工專業知識，提昇人員

素質，增進員工實務經

驗。 

 

１、確實辦理平時考核作

業，作為年終考績及

人事運用之依據。 

 

２、及時辦理獎懲，依獎

由下起懲由上先原

則，公平、公正、公

開辦理。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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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千元 ） 
備註 

 

 

 

 

 

 

 

 

 

 

 

 

 

 

 

 

 

 

 

 

 

 

 

 

 (三)會計業務 

 

 

 

 

 

 

 

 

 

 

 

 

 

 

 

 

 

６、加強員工福

利。 

 

 

 

 

 

 

 

 

 

 

 

 

 

 

７、加強人事資訊

作業。 

 

 

 

 

 

１、編製年度預算

與分配預

算，並嚴格執

行。 

 

 

 

 

 

 

2、加強內部審

核。 

 

 

 

 

 

 

１、依據﹁中央公教人員

生活津貼支給要

點﹂規定詳實核發

各項補助及生活津

貼。 

 

２、依據﹁市府各機關自

強文康活動實施要

點﹂不定期舉辦各

種活動。 

 

３、員工慶生當日，由主

任代表全體同仁親

自致贈賀卡，以表

賀忱。 

 

依據﹁行政院暨所屬各

機關學校人事行政資訊

系統作業實施計畫﹂規

定完成人事資料建檔作

業，以利人事業務資訊

化。 

 

１、依照﹁預算法﹂及有

關法令規定，編製單

位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及追加減預算，並

依實際需要辦理分

配預算。 

２、依業務實際需要及法

令規定辦理動支預

備金手續。 

 

依照﹁會計法﹂及﹁內

部審核處理準則﹂辦

理，以撙節公帑支出，並

確實執行五日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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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千元 ） 
備註 

 

 

 

 

 

 

 

 

 

 

 

 

 

 

 

 

 

 (四)研考業務 

 

 

 

 

 

 

 

 

 

 

 

 

 

 

 

 

 

 

 

 

 

 

 

３、依限編製各項

表報。 

 

 

 

 

 

４、編製年度決

算。 

 

 

 

 

５、辦理公務統

計。 

 

 

１、推動施政計

畫，達成施政

目標。 

 

 

 

 

 

 

 

 

 

 

 

 

２、加強為民服

務，提高服務

品質。 

 

３、落實行政革

新，提高服務

品質。 

 

 

依據會計制度及會計事

務程序，按規定時限編送

有關月報、季報、年報，

適時顯示計畫執行進度

與經費支用配合情形，並

供機關首長決策參考。 

 

依照﹁決算法﹂及高雄

市地方總決算編製應行

注意事項有關規定，編製

半年結算報告及單位決

算。 

 

覆核及催報單位業務統

計報表，送本府主計處及

內政部參考。 

 

１、確實執行中長程計

畫。 

２、依據行政院及地政處

頒施政方針及地政

業務重點，擬定本所

施政綱要。 

３、依據核定施政綱要，

按照規定時程，擬定

本所施政計畫，報請

核定後實施。 

４、重要施政計畫追蹤、

列管、考核。 

５、彙編施政工作報告陳

報。 

 

定期檢查評估為民服務

工作執行績效。 

 

 

1、擬定年度地政業務革新

計畫。 

2、定期檢討評估市政革新

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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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千元 ） 
備註 

 

 

 

 

 

 

 

 

 

 

 

 

 

 

 

 

 

 

 

 

 

 

 

 

 

 

 

 

 

 

 

４、鼓勵研究發

展，提昇施政

品質。 

 

 

 

 

 

 

 

５、特定案件追蹤

管制。 

 

 

 

 

 

 

 

 

６、強化公文處理

查詢與稽催。

 

 

 

 

 

 

 

1、協調業務單位擬定研究

革新計畫，並協助如期

完成。 

2、研究成果、地政創見、

革新建言予以適當獎

勵。 

3、研究發展成果管制參

辦。 

 

 

凡由上級機關交辦如市

政會議、行政院院會等決

議案、市議會建議案、里

民大會建議案、人民陳

情、申請、訴願等各案

件，均分別依規定予以追

蹤列管，促請主管單位依

限辦理完成。 

 

 

依市府文書處理要點及

有關補充規定，定期或不

定期實施公文處理查詢

與稽催，並製作表報分析

處理績效及提供各單位

注意改進。 

 

 

 

 

 

 

 

 

 

 

 

 

 

 

 

 

 

 

 

 

 

 

 

 

 

 

 

 

 

 

 

 

 

貳、地政業務 

一、土地建物登

記 

(一)精準快速辦

理 土 地 登

記 

 

 

 

 

 

 

 

健全地籍確保民

眾權益 

 

 

 

 

 

 

 

 

１、簡化登記作業程序，

縮短作業流程，貫徹

便民服務。 

 

２、加強管理土地登記資

料安全，確保人民不

動產權益。 

3609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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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千元 ） 
備註 

 

 

 

 

 

 

 

 

 (二)賡續執行

地 政 資 訊

化作業，加

速 處 理 績

效   

 

 

 

 

 

 

 

 

 

 (三)執行「台灣

e網通」 

 

 

 

 

 

 

 

 

 

 

 

 

 

 

 

 

實施地籍資料電

子處理作業，整

合登記、地價、

測量作業系統，

全面推動地政業

務電腦化。  

 

 

 

 

 

 

 

 

掌握完整地籍、地

價、地籍圖資訊，

提供有關機關查

閱，以達資訊共

享，並協助市政建

設之推動。 

３、落實檢討不合時宜法

令，貫徹簡政便民措

施。 

４、配合推動地政資料掃

瞄建檔及地籍清理作

業，精實地籍資料管

理 

 

１、確實執行地籍資料電

子處理作業。 

２、添購儀器設備，提升

處理速度。 

３、簡化作業流程，提高

行政效率，增進為民

服務功能。 

４、委外辦理土地建物登

記謄本，隨到隨辦作

業及核發跨所謄本。

５、貫徹執行單一窗口作

業，提供民眾一處收

件，全程服務。 

 

１、執行地籍、地價、地

籍圖異動資料傳

輸，確保地籍正確。

２、提供正確資料便利查

閱，減少謄本申請

量，達成便民效果。

３、辦理「地政電子閘門」

提供全國性線上資

料查驗市、縣（市）

跨所申請電子謄本。

4、提供網上申辦土地建  

物登記謄本、地價謄

本、地籍圖謄本、建物

測量成果圖。 

5、隨時提供市政建設所

需之最新地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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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千元 ） 
備註 

二、土地複丈建

物測量 

受理人民申請測

量案件 

 

三、地籍資料及

檔案管理 

(一)妥當管理地

籍圖冊 

 

 

改進土地複丈建物

測量作業，釐正地

籍，保障人民權

益。 

 

 

 

 

 

 

 

 

 

 

 

 

 

 

 

 

 

 

 

隨時更新並釐正

地籍資料，維護

資料完整。 

 

 

 

 

 

 

 

 

 

 

 

 

 

 

 

１、土地複丈、建物測量

全面電腦化作業，提

升測量精確度。 

２、加強內部作業查核，

消弭經界紛爭，確保

民眾權益。 

３、賡續執行地籍圖、建

物平面圖電腦謄本

隨到隨發，及跨所核

發作業。 

４、建立建物平面圖掃瞄

及圖檔數位化資料。

５、強化外業精度，耐心

聽取民眾意見，消弭

經界紛爭。 

６、網路受理土地鑑界案

件申請，方便民眾申

請管道。加強宣導埋

設土地界標之益處

及界標宅配服務。 

 

 

 

１、登記、測量、地價等

各類地籍圖冊，均指

派專人管理、維護。

２、設置登記簿，人員進

出地籍圖冊資料

庫，須依規定登記。

３、辦理地籍圖簿總校

對，維護資料之精確

完整。 

４、歷史異動資料掃描建

檔，方便儲存管理。

 

 

 

 

 

58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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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千元 ） 
備註 

 (二)貫徹執行

檔案法 

四、土地現值查

估編制 

辦理公告土

地現值暨重

新規定地價

作業 

 

依規定管理檔案

及清理逾保存期

限檔案。 

 

 

 

 

 

 

 

１、貫徹平均地權

政策，落實漲

價歸公宗旨。

 

 

２、研究改進地價

查估方法，提

高估價精度 

１、設置適當場所，提供

民眾依據檔案法申

請閱覽、抄錄檔案。

２、依據「高雄市政府地

政處各地政事務所

資料庫管理要點」及

檔案法各項規定執

行檔案管理。 

 

 

、１、編製地價調查表。 

２、劃分地價區段。 

３、編製地價評議表。 

４、編造土地現值表。 

 

１、辦理地價指數查價作

業，並定期公告辦理

成果。 

２、選派地價查估人員參

加專業訓練。 

３、加強地價查核及地價

區段檢討，有效提昇

估價精度。 

４、執行區段地價劃分系

統，改進區段略圖等

製作方式，提昇作業

效率。 

５、舉辦區段地價說明

會，雙向溝通，俾期

土地公告現值公平

合理。 

6、 配合內政部辦理試辦

基準地選定及查估

工作，有效提昇估價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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